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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美的追求不断提高，使得医疗美容手术的需求量呈现明显增长趋势。然而，近

年来整形美容领域的安全事故频发，其中与麻醉相关的医疗安全问题尤其突出。为进一步加强整形美容诊疗过程中镇静 /
镇痛 /麻醉操作的医疗质量安全管理与控制，保障患者的诊疗安全，整形美容专业国家级质控中心联合麻醉专业国家级质

控中心特别组织业内专家，共同制定了《中国整形美容诊疗镇静 /镇痛 /麻醉操作技术规范 ( 2023) 》，以供临床参考。
【关键词】整形美容; 麻醉; 医疗安全; 操作技术规范

【中图分类号】Ｒ62; Ｒ6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081( 2023) 06-1189-08
DOI: 10. 12290 /xhyxzz. 2023-0472

Operating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on Sedation /Analgesia /Anesthesia 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hinese Plastic and Aesthetic Major ( 2023)

Quality Control Center of Plastic and Aesthetic Major，Quality Control Center of Anesthesia Major

Corresponding authors: WANG Xiaojun1 ，E-mail: pumchwxj@163． com

HUANG Yuguang2 ，E-mail: garybeijing@163． com
1Department of Plastic and Aesthetic Surgery，2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Beijing 100730，China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eagerly pursuing beauty，as evi-
denced by a remarkably increasing demand for medical cosmetic surgery． However，medical safety accidents in
plastic and aesthetic fields have frequently occurred in recent years，in which those related to anesthesia have
attracted particular attention． In this case，Quality Control Center of Plastic and Aesthetic Major，together with
Quality Control Center of Anesthesia Major，organized experts of the fields to formulate Operating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on Sedation /Analgesia /Anesthesia 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hinese Plastic and Aesthetic Ma-
jor ( 2023) for clinical reference，in order to strengthen medical quality management and control，and assure
patients medical safety on sedation /analgesia /anesthesia in plastic and aesthetic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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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人

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在基本生

活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人

们对美的追求日益凸显，医疗美容手术的需求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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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增长趋势，极大推动了我国整形美容事业的蓬勃

发展。与其他专业领域不同的是，整形美容的受众群

体十分广泛，且患者均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化需求以及

较高的诊疗体验要求［1］，因此，为了满足广大患者

的需求，越来越多的整形美容医疗机构开始倡导患者

在镇静 /镇痛 /麻醉的状态下进行整形美容诊疗活动。
然而，近年来整形美容医疗安全事故频发，其中与诊

疗过程中麻醉相关的医疗安全事件屡见报端。为进一

步加强整形美容诊疗过程中镇静 /镇痛 /麻醉的医疗质

量安全管理与控制，保障患者整形美容诊疗过程安

全，促进中国整形美容事业健康发展，整形美容专业

国家级质控中心联合麻醉专业国家级质控中心特别组

织整形美容专业和麻醉专业领域的专家团队，共同制

定了本规范。

1 规范制订方法

本规范由整形美容专业国家级质控中心和麻醉专

业国家级质控中心共同发起。2023 年 4 月召开规范

制订启动会，会中共同协商制订规范提纲及任务分

工，组建规范执笔组、规范起草专家组、规范评审专

家组。规范执笔组以“整形美容 ( plastic and aesthet-
ic) ”“镇静 ( sedation) ”“镇痛 ( analgesia) ”“麻醉

( anesthesia) ”为检索词，检索 PubMed、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维普数据库中近 20 年相关

中、英文文献，基于国内外研究成果、国家标准以及

临床 经 验，经 执 笔 组 认 真 讨 论 后 形 成 规 范 初 稿。
2023 年6 月和 8 月分别召开讨论会，由规范执笔组和

起草专家组就初稿内容进行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形

成规范草案。2023 年 10 月召开评审会，征求规范评

审专家组意见。评审采用德尔菲调研法，专家对每部

分规范内容根据同意程度自行选择 “同意” “不同

意”“不确定”中的一个选项，其中“同意”投票总

数超过 80% 则视为达成共识。对于评审专家提出的

“不同意” “不确定”意见，进行讨论完善并经过最

终审阅后形成本规范。

2 适用范围和术语定义

2. 1 适用范围

本规范内容涉及整形美容诊疗过程中镇静 /镇痛 /
麻醉操作的相关管理要求、布局及设备要求、人员要

求、适应证、禁忌证、操作流程和并发症防治，适用

于开展整形美容诊疗镇静 /镇痛 /麻醉操作的各地、各

级、各类医疗机构。
2. 2 术语定义

整形美容诊疗镇静 /镇痛 /麻醉是指在确保患者医

疗安全的前提下，医生利用镇静药物和 ( 或) 麻醉

性镇痛药物及相关技术，减轻或消除患者整形美容诊

疗过程中的紧张、疼痛等不适感，以提高患者对整形

美容诊疗过程的配合度，保证良好的诊疗体验感。

3 管理要求

3. 1 医疗机构要求

( 1) 医疗机构开展整形美容诊疗镇静 /镇痛 /麻
醉操作，必须具备开展整形美容诊疗操作的资质以

及麻醉相关资质; ( 2 ) 在诊疗区 ( 室) 或手术室内

应设立单独区域以开展整形美容诊疗镇静 /镇痛 /麻
醉工作; ( 3) 整形美容诊疗镇静 /镇痛 /麻醉操作应

纳入医疗机构医疗安全质量管理工作; ( 4) 医疗机

构应根据具体整形美容手术分级和工作量合理配置镇

静 /镇痛 /麻醉操作区 ( 室) 的医务人员级别和数量;

( 5) 医疗机构应落实岗位培训制度，将从事整形美

容诊疗镇静 /镇痛 /麻醉操作的相关专业知识纳入继续

教育培训计划; ( 6 ) 医疗机构应对镇静 /镇痛 /麻醉

操作区 ( 室) 的新建、改建、扩建的设计方案以及

购置的相关设备 ( 合格证、技术参数等) 进行审核，

统一管理相关设备并建立档案记录，监督设备维护及

定期检修等工作; ( 7) 医疗机构应切实保障整形美

容诊疗镇静 /镇痛 /麻醉操作区 ( 室) 必备维持条件

( 水、电、气体、负压吸引等) 的供给，同时定期进

行相关仪器和设备的维护及检修工作; ( 8) 医疗机

构应配备符合国家管理规范的麻醉药品管理的硬件设

备，制订管理制度，确保流程规范执行［2-6］。
3. 2 操作要求

( 1) 整形美容诊疗镇静 /镇痛 /麻醉操作前应认

真全面评估患者身体情况，完善知情告知等医疗文

书; ( 2 ) 整形美容诊疗镇静 /镇痛 /麻醉操作过程中

应保持患者静脉通路通畅，做好呼吸、循环等生命体

征的监护和管理，按规范要求及时记录麻醉相关文

书; ( 3) 整形美容诊疗镇静 /镇痛 /麻醉操作结束后，

应在患者恢复期继续密切监测其生命体征及神志状

态; ( 4 ) 严格把控整形美容诊疗镇静 /镇痛 /麻醉患

者的离院标准［7-8］。
3. 3 布局及设备要求

医疗机构除应具备开展整形美容诊疗的基本设施

配置外，还应具备如下条件: ( 1) 诊疗区 ( 室)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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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小于 15 m2 ; ( 2) 诊疗区 ( 室) 除配置开展整形

美容诊疗的基本设施外，还应符合开展手术麻醉的基

本配置要求，常规设备包括心电监护仪、供 /吸氧装

置、独立负压吸引装置、静脉输液装置、气道管理装

置 ( 如麻醉机、咽喉镜、喉罩、气管内插管用品、简

易呼吸气囊等) ; ( 3) 开展整形美容诊疗镇静 /镇痛 /
麻醉操作需配备相关常用药物，包括麻醉类药物 ( 丙

泊酚、依托咪酯、咪达唑仑、瑞马唑仑等) 、阿片类药

物 ( 瑞芬太尼、舒芬太尼、阿芬太尼等) 、肌肉松弛药

物 ( 罗库溴铵、顺阿曲库铵等) 、血管活性药物 ( 麻

黄碱、阿托品、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去氧肾上

腺素、多巴胺等) 等; ( 4) 对于进行整形美容诊疗镇

静 /镇痛 /麻醉操作的非气管插管 ( 喉罩) 患者同样需

进行评估，必要时配置监测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和

( 或) 有创动脉压力装置; ( 5) 医疗机构应具有独立

的镇静 /镇痛 /麻醉恢复区域，并根据患者数量与镇静 /
镇痛 /麻醉类别设置区域面积，建议床位数与整形美容

手术 /操作区 ( 室) 床位数比例为1∶ 1; ( 6) 整形美

容诊疗镇静 /镇痛 /麻醉操作区 ( 室) 需配备困难气道

处置用品 ( 如视频咽喉镜，各种型号的喉罩、鼻咽 /口
咽通气管、气管导管等) ; ( 7) 需配置急救设备 ( 如

心脏除颤仪和常用急救药品) 。
3. 4 人员及职责要求

麻醉专业医师可对患者进行局部麻醉、监护性麻

醉管理 ( 包括轻度、中度及深度镇静，定义见表 1) 、
外周神经阻滞麻醉、椎管内麻醉、全身麻醉等，可使

用局麻药物 ( 利多卡因、罗哌卡因等) 、阿片类镇痛药

( 芬太尼、瑞芬太尼、舒芬太尼等) 、静脉麻醉药物

( 咪达唑仑、右美托咪定、瑞马唑仑、丙泊酚、氯胺

酮、非去极化肌松药等) 、吸入麻醉药物 ( 七氟烷、地

氟烷) 、麻醉拮抗药物 ( 氟马西尼、纳洛酮、纳美芬、
新斯的明等) ，术后可根据患者疼痛感受，予以口服、
肌注、单次静脉注射或持续静脉镇痛药物。

非麻醉专业医师仅可对患者进行局部麻醉、外周

神经阻滞麻醉，使用局麻药物 ( 利多卡因、罗哌卡因

等) ，术后可根据患者疼痛诉求，予以口服、肌注或单

次静脉注射镇痛药物 ( 对乙酰氨基酚、非甾体抗炎药、
阿片类镇痛药及其他镇痛药) 。需强调的是，非麻醉专

业医师 ( 如整形美容手术医师) 与麻醉专业医师在围

术期需加强各方使用药物等问题的沟通，预防和及时

准确处理患者药物毒性反应等不良事件。
根据整形美容患者诊疗人数、诊疗方式及镇静 /

镇痛 /麻醉的性质，合理配置麻醉医师人数。每个诊

疗区域应至少配备 1 名具有主治医师 ( 含) 以上资

质的麻醉医师。确保深度镇静 /镇痛 /麻醉的患者按照

1∶ 1 配备麻醉医师，并负责所属单元患者的镇静 /镇
痛 /麻醉操作的实施及操作后患者的恢复监测和评估。
建议按 1 ∶ ( 2 ～ 4 ) 配置麻醉恢复室 ( postanesthesia
care unit，PACU) 的专职护士数量和床位，监测并记

录患者恢复情况。

4 整形美容诊疗镇静 /镇痛 /麻醉操作的适应
证和禁忌证

4. 1 适应证

( 1) 所有因诊疗需要并愿意接受整形美容诊疗

镇静 /镇痛 /麻醉操作的患者;

( 2) 要求接受整形美容诊疗，但存在焦虑、恐

惧或高度敏感而不能按照医嘱配合诊疗的患者;

( 3) 操作时间长和 ( 或) 复杂的整形美容手术，

如较大范围的面部除皱术、肋软骨隆鼻术、假体隆乳

术等;

( 4) 一般情况良好，美国麻醉医师学会 ( 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 分级为Ⅰ级或Ⅱ级

的整形美容诊疗需求患者;

( 5) 一般情况良好，ASA 分级为Ⅲ级或Ⅳ级的

整形美容诊疗需求患者，可酌情在密切监护下实施手

术 ( 建议 ASA 分级为Ⅳ级患者需充分考虑镇静 /镇痛

/麻醉风险并在三级以上医院实施整形美容诊疗镇静 /
镇痛 /麻醉操作) ［10-11］。

表 1 不同程度镇静的定义［9］

镇静程度 定义

轻度镇静 患者用药后情绪安定，对口头指令可作出正常反应，虽然认知功能和身体协调能力可能受影响，但气道反射、通气功能、心血管

功能不受影响

中度镇静 由药物引起的意识轻度抑制状态，患者对口头指令和触觉刺激存在有意识的反应，但患者气道通畅，自主通气足够，心血管功能

保持正常

深度镇静 药物引起的意识抑制状态，患者不易被唤醒，但对重复口头命令或疼痛刺激有明确的反应; 患者维持自主通气的能力可能受损，

可能需辅助手段保持气道通畅，但心血管功能通常能够维持; 深度镇静 /麻醉下患者可丧失部分或全部气道保护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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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禁忌证

( 1) 存在整形美容诊疗禁忌证的患者;

( 2) 患者 存 在 未 得 到 良 好 控 制 的 系 统 性 疾 病

( 如严重高血压、严重心律失常、不稳定型心绞痛、
哮喘发作期、严重内分泌系统功能紊乱、急性呼吸系

统感染、神 经 精 神 疾 病、Child-Pugh C 级 肝 功 能 障

碍、严重贫血、严重肾功能障碍等) ;

( 3) 患者无 65 岁以下人员陪同或监护人［10-11］。

5 整形美容诊疗镇静 /镇痛 /麻醉操作流程

5. 1 操作前评估

操作前评估内容包括病史、体格检查和化验 /辅助

检查。与镇静 /镇痛 /麻醉操作相关的重点评估包括:

( 1) 患者是否存在未控制的可能导致严重心血管事件

的系统性疾病; ( 2) 是否存在困难气道、阻塞性睡眠

呼吸暂停、急性呼吸系统感染、肥胖、哮喘、吸烟、
未按医嘱禁食禁水、口腔活动牙齿或异物等可能导致

严重呼吸系统事件的情况; ( 3) 是否存在胃肠道潴留、
消化道出血、消化道梗阻、胃食管反流等可能导致反

流和误吸的情况; ( 4) 是否正在服用抗凝药物、未按

要求停药或未选择应用临时替代方案的情况。
严格 落 实 患 者 知 情 同 意。应 详 细 告 知 患 者 和

( 或) 授权委托人整形美容诊疗镇静 /镇痛 /麻醉操作

的目的、方案和相关风险，取得患者和 ( 或) 授权

委托人同意，并签署整形美容诊疗镇静 /镇痛 /麻醉操

作同意书。
5. 2 操作前准备

5. 2. 1 患者准备

( 1) 建议患者在进行操作前至少禁食 6 h，禁水

2 h。若患者操作前进食油炸、脂肪含量高及肉类食

物，禁食应延长至 8 h。若患者存在胃肠道潴留或胃

排空功能障碍等情况，应适当延长禁食禁水时间［10］。
( 2) 患者若存在可拆卸的口腔异物，建议操作

前一并拆卸，如存在活动的牙齿，操作前应进行可靠

固定，避免操作过程中脱落。
( 3) 当日实施操作的医师应严格执行查对制度，

对操作前的准备和患者信息及将要进行的操作进行再

次核查。
5. 2. 2 药品准备

( 1) 确定镇静 /镇痛 /麻醉方案，选择药物并确

保效期范围;

( 2) 准备但不限于以下麻醉辅助药物和输液液

体，如止吐药、抗迷走神经药、麻醉拮抗药、心血管

活性药、晶体液、胶体液等;

( 3) 准备急救药品 ( 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
去氧肾上腺素、麻黄碱、阿托品等) 。
5. 2. 3 耗材和物品准备

( 1) 供氧和吸氧装置;

( 2) 负压吸引和吸痰装置;

( 3) 全身麻醉相关气管导管加压面罩、通气回

路、管芯、可视喉镜准备，必要时纤维支气管镜等困

难气道设备，紧急气道设备如紧急环甲膜穿刺包、气

管切开包等;

( 4) 静脉开放及输液、快速输液装置;

( 5) 预计手术时间长或易发生围术期低体温情

况的患者需准备体温调节装置。
5. 2. 4 仪器设备准备

( 1) 监护设备 ( 连续监测血压、心电图、血氧

饱和度、呼吸、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体温等) ;

( 2) ASA 分级为Ⅳ级、出血风险高的手术应准

备中心静脉压、有创动脉压、心排出量等监测设备;

( 3) 麻醉相关设备需提前完成自检工作，处于

备用状态;

( 4) 急救相关设备 ( 快速输液系统、保温及降

温设备、心肺复苏设备等) 。
5. 3 操作实施

患者进入操作区 ( 室) ，需再次核对患者信息和将

要进行的操作，再次核对无误后方可实施镇静 /镇痛 /麻
醉操作。根据整形美容诊疗要求摆放患者体位，连接监

护设备，充分给氧并开放静脉通路，给药并规律记录患

者生命体征。根据诊疗目的并结合镇静 /镇痛 /麻醉深

度的需求，按实际情况合理选择用药及剂量［12-14］:

( 1) 若选择咪达唑仑用于患者镇静，成人初始

负荷剂量为 1 ～ 2 mg ( 或小于 0. 03 mg /kg) ，1 ～ 2 min
内静脉给药，并根据患者具体情况滴定至理想的轻、
中度镇静水平，短小手术也可选择瑞马唑仑。关注药

物药理特性及并发症，谨慎追加［15-16］。
( 2) 对于创伤较大的手术，可选择丙泊酚缓慢静

脉注射的方式，其初始负荷剂量为 1. 0 ～ 2. 5 mg /kg，

麻醉达到合理深度时 ( 可采用脑电双频指数监测镇

静深度) 方可开始手术操作。操作过程中医师需严

密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如有变化需及时评估患者

是否需要进行气道支持和 ( 或) 循环药物支持，并

作出合理处理。如整形美容诊疗时间较长或诊疗刺

激性较强，需根据患者体征情况 ( 如心率加快、呼

吸加深、体动等) 适当追加丙泊酚，每次可静脉追

加剂量为 0. 2 ～ 0. 5 mg /kg，也可选择持续泵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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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g / ( kg·h) 。整形美容诊疗过程中应在保障生命

体征稳定且良好的情况下维持满意的镇静 /镇痛 /麻醉

深度和效果［17］。
( 3) 如选择复合用药，成人患者可先行静脉注

射咪达唑仑 1 mg 和 ( 或) 芬太尼 30 ～ 50 μg 或舒芬

太尼 3 ～ 5 μg 等，其后再根据患者体质量等缓慢静脉

注射初始负荷剂量的丙泊酚 1 ～ 2 mg /kg 或依托咪酯

0. 2 ～ 0. 3 mg /kg; 如选择依托咪酯，建议在应用咪达

唑仑和 ( 或) 芬太尼或舒芬太尼等药物后等待 1. 5 ～
2 min 再行给药，以预防和减轻可能出现的肌震颤。
当镇静 /镇痛 /麻醉达满意深度且患者无反应后方可

开始整形美容诊疗操作。若整形美容诊疗操作时间

较长或诊疗刺激性较强，需根据患者体征情况 ( 如

心率加快、呼吸加深、体 动 等) ，每 次 可 静 脉 追 加

丙泊酚 0. 2 ～ 0. 5 mg /kg 或依托咪酯 0. 1 mg /kg，也

可持续泵注丙泊酚 2 ～ 10 mg / ( kg·h) 。整形美容诊

疗过程时间长但诊疗操作或体位对患者呼吸循环不

构成影响时，也可考虑使用右美托咪定，建议静脉

泵注 0. 2 ～ 1 μg /kg 右美托咪定 10 ～ 15 min 后，以

0. 2 ～ 0. 8 μg / ( kg·h) 维持。需注意的是，复合用药

存在协同作用，建议适当减少用药剂量并密切观察患

者有无呼吸循环抑制表现［18］。
( 4) 儿童整形美容诊疗的镇静 /镇痛 /麻醉药物

可选用氯胺酮 ( 4 ～ 5 mg /kg) 或艾司氯胺酮 ( 2 ～
4 mg /kg) 肌肉注射，待患儿入睡后开放静脉并进行操

作; 必要时可持续泵入氯胺酮 1. 0 ～ 4. 5 mg / ( kg·h) 、
艾斯氯胺酮 0. 25 ～ 1. 0 mg / ( kg·min) 维持深度。氯

胺酮可致呼吸道腺体和唾液分泌增多，小儿尤为明

显，喉头分泌物的刺激会诱发喉痉挛，故麻醉前给予

抗胆碱药 ( 阿托品、山莨菪碱、东莨菪碱等) 非常

必要，可按 0. 01 mg /kg 计算 ( 最低剂量 0. 1 mg) 。若

患儿配合且条件允许，也可选择七氟烷吸入诱导后开

放静脉通路，再选择丙泊酚或七氟烷维持深度［19］。
( 5) 当选择存在呼吸抑制作用的药物进行镇静 /

镇痛 /麻醉操作或整形美容诊疗过程可能明显影响患

者呼吸时，宜选用气管内插管全身麻醉，以保障患者

医疗安全。
5. 4 操作过程中的监护

操作过程中及恢复期常规监测项目应包括心电、
心率、血 压、呼 吸、指 氧 饱 和 度。选 择 气 管 插 管

( 含喉罩) 全身麻醉时还需监测呼气末二氧化碳分

压，存在低体温风险的患者还应增加体温监测。
( 1) 心电监测: 密切监测心率 ( 律) 变化及异

常，必要时及时处理。

( 2) 呼吸监测: 镇静 /镇痛 /麻醉过程中需密切

监测患者的呼吸频率与呼吸动度，警惕有无气道梗阻

发生。呼吸变慢变浅，可能提示镇静 /镇痛 /麻醉较

深; 呼吸变快变深，可能提示镇静 /镇痛 /麻醉较浅;

若患者出现反常呼吸，往往提示出现气道梗阻，常见

原因为舌后坠或喉痉挛，托起患者下颌可快速解除舌

后坠引起的气道梗阻，必要时可放置口咽或鼻咽通气

管或喉罩以维持气道通畅。
( 3) 血压监测: 一般情况良好的患者无创动脉

血压监测的频率间隔 3 ～ 5 min 即可，对于存在严重

心肺疾病、循环不稳定的特殊患者仍建议进行有创动

脉血压监测。当一般患者血压变化超过基础水平 ±
30%、高危患者血压变化超过基础水平 ± 20% 时，应

考虑给予血管活性药物改善患者血压水平并酌情调整

镇静 /镇痛 /麻醉深度［13］。
( 4) 指氧饱和度监测: 应在操作前即开始对患

者指氧饱 和 度 进 行 实 时 监 测，并 持 续 监 测 至 患 者

清醒。
( 5) 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监测: 整形美容诊疗

镇静 /镇痛 /麻醉过程中可通过鼻面罩、鼻导管或气管

导管监测患者呼气末二氧化碳水平，根据其图形及数

据的动态变化分析原因并及时处理。
5. 5 操作结束后管理

( 1) 镇静、镇痛 /麻 醉 结 束 后 尚 未 清 醒 ( 含 嗜

睡) 或虽已清醒但肌张力恢复不满意的患者均应进

入 PACU 恢复。PACU 应配备麻醉专科护士，以协助

麻醉医 师 监 测 患 者 恢 复 情 况 并 及 时 记 录 患 者 恢 复

信息［13］。
( 2) 继续监测患者血压、心率、呼吸、指氧饱

和度水平，观察患者神志状态，评估患者有无疼痛、
恶心、呕吐等并发症。

( 3) 做好防护，避免坠床等不良事件的发生。
( 4) 离室标准: 接受整形美容诊疗镇静 /镇痛 /

麻醉患者可用评分量表评价患者是否符合离院标准
( 表 2) 。一般情况下，若评分超过 9 分，患者可由亲

友陪同离 院。住 院 患 者 应 按 手 术 麻 醉 后 恢 复 常 规

管理［14］。
( 5) 告知患者饮食、活动、用药和随访时间等

相关注意事项，嘱患者 24 h 内不可从事驾驶、高空

作业等，并在文书记录里完善双方签字，记录紧急情

况下的联系电话。

6 常见并发症预防及处理

实施整形美容诊疗镇静 /镇痛 /麻醉操作的医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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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镇静 /镇痛 /麻醉后离院评分量表［13］

指标 评分标准

生命体征 ( 血压和心率) 2 分 = 变化在术前数值 20% 范围内

1 分 = 变化在术前数值 21% ～ 40%

0 分 = 变化在术前数值 41% 及以上

疼痛 2 分 = 轻微

1 分 = 中等

0 分 = 严重

运动功能 2 分 = 步态稳定 /无头晕

1 分 = 需要帮助

0 分 = 不能行走 /头晕

手术出血 2 分 = 轻微

1 分 = 中等

0 分 = 严重

恶心呕吐 2 分 = 轻微

1 分 = 中等

0 分 = 严重

员不仅要了解患者需求，为患者提供满意的治疗体

验，同时还应积极防治镇静 /镇痛 /麻醉期间可能出现

的不良反应和并发症，保障患者的医疗安全。
6. 1 操作过程中的常见并发症

6. 1. 1 严重局麻药中毒

严重局麻药中毒表现为患者注射局麻药后意识

突然消 失，伴 或 不 伴 有 抽 搐、循 环 虚 脱、心 动 过

缓、传导阻滞、心脏骤停以及室性心律失常。处理

方式: 立即停用局麻药，保持气道通畅，必要时实

施气管内插管以确保气道通气良好。给予 100% 氧

气吸入，苯二氮卓类药或丙泊酚控制抽搐症状; 选

择静脉注射脂肪乳时，负荷剂量为 1. 5 mL /kg ( 最

大负荷剂量 100 mL) ，静脉注射时间大于 1 min 后

按 0. 25 mL / ( kg·min) 持续静脉输注，可重复负

荷剂量，直至患者恢复良好稳定的循环，总剂量不

超过 12 mL /kg［20-21］。
6. 1. 2 过敏性休克

过敏性休克患者除皮肤症状外，一般还出现血压下

降、心动过速或过缓、心律失常甚至心脏停搏。处理方

式: ( 1) 立即停止给予可疑药物; ( 2) 稳定循环，快速

输注电解质溶液，血压快速下降时静脉注射小剂量肾上

腺素 30 ～50 μg，效果欠佳时可每 5 ～10 分钟重复注射，

必要时持续静脉输注 1 ～10 μg /min直至循环稳定并延长

持续观察时间; ( 3) 若患者出现支气管痉挛，可吸入纯

氧、沙丁胺醇或溴化异丙托铵，必要时气管内插管，机

械通气; ( 4) 建议患者痊愈后 4 ～ 6 周内完成过敏原检

测，追溯结果并告知患者和家属，同时填写过敏反应警

示卡并记录在案［22-25］。

6. 1. 3 脂肪栓塞

脂肪栓塞多见于吸脂术患者，表现为低氧血症，

动脉氧分压低于60 mm Hg ( 1 mm Hg =0. 133 kPa) ，在

血、尿、痰液中可找到脂肪颗粒。处理方式: ( 1) 氧

疗和呼吸支持治疗。当呼吸困难明显、指氧饱和度

下降并低于 90% 时，应尽早行机械通气给予呼吸支

持。 ( 2 ) 循环支持。选择血管活性药物如多巴胺、
去甲肾上腺素、去氧肾上腺素等血管活性药物，必要

时持续静脉输注，维持循环稳定。 ( 3 ) 根据其他临

床表现对症处理。
6. 1. 4 恶性高热

吸入性麻醉药或去极化肌肉松弛药 ( 琥珀酰胆

碱) 可诱发患者恶性高热［26］。临床表现为咬肌痉挛

强直，直至扩展到全身肌肉痉挛; 呼气末二氧化碳分

压与体温急剧升高; 钠石灰罐温度升高; 可迅速发展

为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率高。处置方式: ( 1 ) 鉴

别高危患者，麻醉方案中避免使用吸入麻醉药和琥珀

酰胆碱。如 “不慎”使用则立即停用 并 暂 停 手 术;

( 2) 更换麻醉机管道及钠石灰罐，使用纯氧过度通

气，排出二氧化碳及呼吸道残余吸入药物; ( 3 ) 加

强监测，转入 ICU 病房或有救治条件的综合性医院;

( 4) 监测动脉血气，予以碳酸氢钠纠正代谢性酸中

毒; ( 5) 积极采用各种降温措施; ( 6 ) 纠正高钾血

症，禁用钙剂; ( 7) 纠正心律失常; ( 8 ) 维持血流

动力学稳定; ( 9) 危急生命时尽早使用特效对抗药

物丹曲林; ( 10) 加强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和肾功能衰

竭的预防和治疗。
6. 1. 5 呼吸心跳骤停

围术期患者出现呼吸心跳骤停时，应立即开始胸

外心脏按压进行心肺复苏支持，同时呼叫其他医务人

员协助抢救。未行气管内插管的患者，应立即采取气

管内插管辅助呼吸，必要时增加静脉通道。给予电除

颤等高级生命支持，待自主循环恢复后，稳定血压，

识别与治疗心律失常，同时关注呼吸道情况。血管活

性药物首选肾上腺素。维持有效通气、循环和酸碱平

衡，并积极寻找诱因，防治脑水肿、急性功能衰竭及

继发感染。抢救人员应密切配合，使用药物严格查对

并保留药物容器，及时做好记录，做到据实、准确记

录抢救过程。
6. 2 恢复室常见并发症

6. 2. 1 呼吸抑制

在恢复室期间同样应密切观察患者的神志状态、
呼吸频率、呼吸动度等，必要时应予以唤醒并指导患

者呼吸。如患者出现因舌后坠引起的气道梗阻，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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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应立即托起患者下颌，重建开放气道，必要时放

置口咽或鼻咽通气导管，同时可考虑增加吸氧流量或

经麻醉面罩给予高浓度氧气等处理。如患者指氧饱和

度低于 90% ，应立即通过大声呼唤和压眶刺激患者

加深呼吸的方式处理，若效果不显著，应立即给予辅

助或控制呼吸，必要时放置喉罩或行气管内插管通

气。如使用苯二氮卓类药物进行镇静，还可给予氟马

西尼拮抗处理［27-28］。
6. 2. 2 反流与误吸

患者一旦出现反流，应立即使用负压吸引器吸除

反流物，保持口咽部干净以避免误吸，也可将患者处

于头低脚高位或侧卧位，扣拍背部，观察氧合状态。
如误吸显著，可行气管内插管，在纤维支气管镜直视

下吸除气管内误吸液体及异物，必要时进行冲洗并行

机械通气，纠正低氧血症［29-30］。
6. 2. 3 血压下降

患者血压下降可视其原因给予输液治疗 ( 合理

选择液体、加快输液速度) ，必要时给予血管活性药

物，如麻黄碱、去氧肾上腺素或去甲肾上腺素等，心

排出量受损时可使用强心药物，仔细分析原因并观察

处置结果。
6. 2. 4 心动过缓

如患者心率小于 50 次 /min，应综合血压维持情

况酌情静脉注射阿托品 0. 25 ～ 0. 50 mg，必要时可重

复给药。如效果不佳，还可静脉给予异丙肾上腺素

0. 02 ～ 0. 10 mg。
6. 2. 5 其他并发症

出现低血糖、心肌缺血等问题时，应密切观察

患者症状、寻找原因并及时准确处理。出现任何严

重并发症，一旦所在医疗机构无条件处理时，应迅

速将患者转运至就近有能力的医疗机构进行进一步

治疗，转运途中应加强生命体征监测并全力维持患

者生命体征。

7 小结

本规范旨在为我国整形美容诊疗过程中的镇静 /
镇痛 /麻醉操作提供专业临床指导，以保障整形美容

患者的医疗安全。由于我国不同地区医疗机构在麻醉

药品、麻醉技术可及性方面存在较多差异，因此本规

范可能无法覆盖全部整形美容专业医疗机构。尽管如

此，本规范专家组仍强烈建议所有医疗机构应将保障

患者医疗安全放在首位，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进行

整形美容诊疗过程中的镇静 /镇痛 /麻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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